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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内容
工程名称:石景山院区产房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5号院 
2、 工程范围
采购人所提供图纸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及双方约定内容（详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三、技术要求
（一）以采购人提供的图纸、工程量清单和项目需求为准。
（二）招标范围：招标人所提供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及双方约定内容。
（三）工期：本工程确保60日历日内完成。该工期是指日历天数，其中包括所有法定节假日。
（四）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及地方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五）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图，包括：劳力投入、工期、施工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主要部位质量保证措施、施工安全保障措施、主要部位的施工方法或方案和施工保证措施、工程交验后服务维护措施、现场文明施工措施、成品保护措施、与现场其他施工方的沟通协调等主要措施等内容。
[bookmark: _Toc103349409]（六）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及要求：供应商应根据本招标工程关于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具体要求及措施项目内容，依据现行标准规范，结合工程特点、工程场地、周围环境、工期进度和作业环境要求，在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中制定相应的安全文明施工的具体措施；所编制的方案及措施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方面有关文件的规定。
（七）绿色施工要求:中标供应商必须做到绿色施工，按《关于在全市建设工程推行绿色施工的通知》（京建施[2008]651号）、《北京市建委2009年安全生产和绿色施工管理要求》（京建施[2009]37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八）工程所用的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性能和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北京市现行产品标准和工程技术有关规定。
（九）主要材料设备在采购前，其材料质量、规格、品牌、性能必须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采购。工程施工中如发生因材料质量不合格，影响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十）施工材料设备实行用户控制（甲控），即施工材料设备只有在采购人认可后方可使用，采购人有权重新指定材料设备品牌，新老材料设备差价按实结算（多退少补），成交投标人负责材料设备的采购、运输、保管和退换等事项。
（十一）本项目的工程建设必须达到现行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行业的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及强制性条文的要求。
（十二）施工前，需要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二次复测的材料设备，必须经复测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后方可使用，否则，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则由施工单位负责。复测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
（十三）施工中应严格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应采用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各种粉尘、废气、废弃物、噪声、振动等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
（十四）供应商必须具有良好的资信和售后服务，服从采购人的管理，自觉接受监理机构的监理，并能密切配合其它配套施工项目。
（十五）供应商应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对所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和施工现场进行复核，若无异议则视同对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已确认。

